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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68—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09 年  第 17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企

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清洁生产标准  水泥工业》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水泥工业（HJ 467—2009） 
二、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HJ 468—2009） 
三、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 469—2009） 
以上标准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bz.mep.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200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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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废纸

制浆造纸工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

水平，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3 月 2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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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造纸工业（废纸制浆）清

洁生产指标为分五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纸制浆造纸工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

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488—87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QB 1022  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末端处理前）。本标准主要

是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包括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

度。 
3.3  废纸制浆 

以废纸为原料，经过碎浆处理，必要时进行脱墨、漂白等工序制成纸浆的生产过程。 
3.4  绝干纤维原料 

含水率为 0%的废纸。 
3.5 脱墨制浆 

使用机械和化学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将废纸上的油墨除去而得到纸浆的生产过程。 
3.6  非脱墨制浆 

在废纸制浆过程不进行脱墨处理的生产过程。 
3.7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 

通过燃烧、回收利用等方式，从脱墨污泥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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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造纸工业（废纸制浆）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企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非脱墨制浆 碎浆浓度≥8% 碎浆浓度≥4% 
1．碎浆 

脱墨制浆 碎浆浓度≥15% 碎浆浓度≥8% 碎浆浓度≥4% 
2．筛选 压力筛选 
3．浮选 封闭式脱墨设备 开放式脱墨设备 
4．漂白 过氧化氢漂白、还原漂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非脱墨制浆 ≤9 ≤13 ≤18 
1．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m3/t）

脱墨制浆 ≤13 ≤18 ≤22 
非脱墨制浆 ≤230 ≤280 ≤310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

/（kg/t） 脱墨制浆 ≤310 ≤355 ≤390 
非脱墨制浆 ≤1.28 ≤1.31 ≤1.36 

3．绝干纤维原料消耗量/（t/t）
脱墨制浆 ≤1.33 ≤1.42 ≤1.50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非脱墨制浆 ≤8 ≤11 ≤15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t）
脱墨制浆 ≤11 ≤15 ≤20 
非脱墨制浆 ≤28 ≤33 2 ． 单 位 产 品 化 学 需 氧 量

（CODCr）产生量/（kg/t） 脱墨制浆 ≤36 ≤44 
非脱墨制浆 ≤11 ≤13 3．单位产品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产生量/（kg/t） 脱墨制浆 ≤14 ≤17 
非脱墨制浆 ≤18 ≤22 4．单位产品悬浮物（SS）产生

量/（kg/t） 脱墨制浆 ≤22 ≤27 
四、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非脱墨制浆 ≥95 ≥90 ≥85 
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脱墨制浆 ≥90 ≥85 ≥80 
2．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100 
五、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

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企业按照 GB/T 24001 建立、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

证。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

办法》的要求进行了清洁生产

审核 

建立了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原始记录

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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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3．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安装齐全的水、电、汽计量仪

表，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并能

严格执行 

对主要环节的水、电、汽进行计量，制

定定量考核制度并能严格执行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脱墨污泥）按照有关要求进

行无害化处理。应制定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

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流向、

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务方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注：纸浆量以绝干浆计。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详见

表 2。 

表 2  污染物项目测定方法标准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化学需氧量（CODCr）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89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7488—87 

悬浮物（SS） 

末端治理设

施入口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89

 
5.2  计算方法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为连续性生产，每个采

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企业的取水量、原料消耗量、产品产量及能源使用量、工

序能耗等均以法定月报表或者年报表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5.2.1  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 

指企业生产单位产品所使用的新鲜水量，按公式（1）计算： 

i
ui

VV
Q

=                                   （1） 

式中：Vui——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m3/t；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指制浆造纸企业在计划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

为一次能源后的总和。综合能耗主要包括一次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

力等）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等），但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

等）的能耗工质，计算公式见公式（2）。具体综合能耗按照制浆造纸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细则（QB 1022）
计算。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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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i

EE
Q

=                                   （2） 

式中：Eui——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折标煤），kg/t； 
E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的综合能耗（折标煤），t；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3  绝干纤维原料消耗量 
绝干纤维原料消耗量，按公式（3）计算： 

i
ui

YY
Q

=                                      （3） 

式中：Yui——单位产品纤维原料消耗量，t/t； 
Y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纤维原料消耗量，t； 
Q——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产量，t。 

5.2.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按公式（4）计算： 

r

i r

100%VR
V V

= ×
+

                              （4） 

式中：R——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重复用水量，m3；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5.2.5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计算： 

100%P
T

β ×＝                                 （5） 

式中：β——脱墨污泥综合利用率，%； 
P——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脱墨污泥综合利用量，t； 
T——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脱墨污泥总产生量，t。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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